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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旗津區公所114年度提升服務執行計畫 

 

壹、計畫依據：高雄市政府提升服務實施計畫 

 

貳、計畫目標： 

提升本所行政效能，增進整體服務品質，提供符合民眾需求的創

新服務。落實良善治理、維護社會公義。 

一、 持續推動民眾滿意服務，塑造專業、便民、高效率的公共

服務形象與聲譽。 

(一) 擴大服務使用者的參與，啟動政府服務。 

(二) 建構多元服務環境，落實分眾服務。 

(三) 主動遞送服務資訊，服務零落差。 

二、 促使資訊透明化，提供友善網路服務，確保民眾知的權利

與資訊使用權。 

(一) 行政服務資訊透明化，服務資訊主動通知、服務流程

全程追蹤。 

(二) 以民眾觀點推動跨機關服務整合，保護個人資料，提

供透明、課責、效能、自動化及客製化的全程服務。 

三、 鼓勵各課室積極進行多面向整合各級機關服務功能，統合

運用資源，開發創新服務措施，提升卓越服務品質。 

(一) 簡化服務流程，進行跨單位協調，整合機關內部資源、

建置服務基礎資料庫。 

(二) 從民眾受惠角度進行跨機關合作，規劃提供主題式主

動服務、網路行動化服務、在地化服務、及服務遞送到

宅分眾服務的單一窗口。 

參、實施對象：本所各課室（民政課、經建課、社會課、秘書室、會

計室、人事室）。 

肆、計畫內容： 

包括「完備基礎服務項目，注重服務特性差異化」、「重視全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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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回饋及參與，力求服務切合民眾需求」、「便捷服務遞送過程與

方式，提升民眾生活便利度」、「關懷多元對象及城鄉差距，促進

社會資源公平使用」、「開放政府透明治理，優化機關管理創新」

及「掌握社經發展趨勢，專案規劃前瞻服務」等六大實施要項，

並就各實施要點規劃執行重點、執行步驟（方法）及執行單位等

面向。 

 

執行要項 執行重點 執行單位 

一、完備基礎服

務項目，注重

服務特性差異

化 

(一) 訂定機關年度提

升服務品質計

畫，具體規劃為

民服務工作。 

1. 依據「高雄市政
府提升服務實施
計畫」訂定本所
提升服務執行計
畫，並公布於機
關網站。 

秘書室 

(二) 建立業務標準作

業流程，維持服

務措施處理一致

性；確保資訊提

供、問題回應或

申辦案件處理的

正確性，並適時

檢討改進流程與

作業方式。 

1. 訂定標準作業規

範，包括流程說

明、應備資料、

申請方式與核辦

時限等，登載於

本所網站，提供

民眾參閱。 

各課室 

2. 注重服務人員提

供 服 務 時 的 態

度、行為及專業

知識，確保服務

人員能夠親切、

主 動 的 提 供 服

務。並鼓勵人員

參與各項研習，

提升專業能力以

勝任服務工作。 

各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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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要項 執行重點 執行單位 

3. 定期檢查或檢討

各項作業流程及

申請表單，減併

表單或減少民眾

應檢附的文件種

類 (包括申請書

表、同意書、授

權 書 、 證 件 正

本、影本、謄本

等。 

各課室 

(三) 提供民眾易讀、

易懂、易用的服

務申辦資訊及進

度查詢管道，提

升服務流程透明

度。 

1. 於服務場所及本
所網站主動公開
服務相關資訊，
如服務項目、常
見問題集(FAQ)、
窗口資訊、相關
法規、標準作業
流程、應備表件
等。 

各課室 

2. 對於攸關民眾之
各項施政措施、
宣導資料及執行
成效，善用多元
傳播工具(如：本
所 網 站 、 公 佈
欄、文宣資料、
跑馬燈、里辦公
處宣導等)使社會
大眾周知。 

各課室 

(四) 注重服務人員的

禮貌態度，提高

民眾臨櫃洽公或

網站使用的便利

性，建置合宜的

服務環境。 

1. 強化臨櫃人員服

務禮儀，主動引

導、協助民眾各

項申辦業務。積

極鼓勵各承辦人

員進修學習充實

專業知識。 

各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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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要項 執行重點 執行單位 

2. 每月各課室辦理

「電話服務品質

及禮貌測試」年

計96次，以提升

承辦人員電話禮

貌服務品質。 

秘書室 

 

3. 以環保節能方式

規劃洽公環境及

便捷服務動線、

進行辦公廳舍綠

美化，並每年辦

理1次「辦公環境

整潔及綠美化自

我檢查」。充實各

項設施(例如：各

項申請動線、文

宣資料、多語標

示、停車空間、

等候區、性別及

分眾無障礙設施

等），並適時改善

或更新，塑造親

切洽公環境。 

秘書室 

4. 於本所網站提供

多元及便利的資

訊檢索服務，確

保網站內容的正

確性及各項連結

有效，並通過無

障礙網站標章認

證，以提升民眾

使 用 網 站 便 利

性。 

各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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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要項 執行重點 執行單位 

(五) 因應業務屬性及

服務特性差異，

汲取創新趨勢，

投入品質改善，

發展優質服務。 

1. 鼓勵員工參考高

雄市政府各機關

獲獎創新提案，

改善、提升各項

業務績效。 

秘書室 

2. 透過實地參訪觀

摩或網路資訊查

詢，學習國內績

優機關為民服務

績優作法，積極

參加「政府服務

獎」，以提升本所

服務效能。 

各課室 

二、重視全程意

見 回饋 及 參

與，力求服務

切合民眾需求 

 

(一) 納入民眾參與服

務設計或邀請民

間協力合作，提

供符合民眾需求

的服務。 

 

1. 結合本區婦女社

會參與促進小組

進行婦幼友善安

全空間檢視，並

參與公益活動表

演。 

民政課 

 

 

 

2. 建置多元民意傾

聽管道，包含區

長信箱、年度問

卷調查等提高公

民參與率。 

各課室 

(二) 善用各類意見調

查工具與機制，

蒐集民眾對服務

的需求或建議，

適予調整服務措

施。 

1. 針對民眾意見、

抱 怨 及 新 聞 輿

情，設有相關的

回應機制，妥善

掌 握 並 即 時 回

應。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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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要項 執行重點 執行單位 

 2. 辦理民眾滿意度

調查，商請洽公

民眾回答及表達

意 見 ， 透 過 調

查，暸解民眾觀

感及需求，作為

嗣後改進參考，

以 符 合 民 眾 需

要。 

秘書室 

 

 

3. 蒐集彙整民眾常

見問答(FAQ)及建

議事項，置於本

所網站，並透過

其回饋意見轉化

為政策改進依據

或施政參考。 

各課室 

 

 

 

 

 

(三) 依據服務特性辦

理滿意度調查，

瞭解民眾對服務

的看法，並據以

檢討改善既有措

施。 

1. 根據服務對象及
業 務 類 型 的 不
同，設計與執行
年 度 滿 意 度 調
查，以瞭解民眾
對機關及各項服
務措施的感受。
並針對滿意度調
查結果進行檢討
與改善，回饋於
業務，持續精進
服務品質。 

各課室 

 

 

 

三.便捷服務遞送

過程與方式，

提升民眾生活

便利度 

(一) 擴大單一窗口業

務涵蓋範疇，減

除申辦案件所需

檢附之書表謄

本，提高業務申

辦便捷度。 

1. 積極推動單一窗
口，提供里民各
項申請，代繕各
種申請表，提供
全功能服務。 

業務課室 

2. 運用市府跨機關

共用資訊平台進

行查證，減量民

眾申辦案件應附

相關證件之必要

性。 

業務課室 



 

[在此鍵入] 
 

執行要項 執行重點 執行單位 

(二) 衡酌實際需求，

開發線上申辦及

跨平台通用服

務，增加民眾使

用意願。 

1. 檢視適合業務，

提供線上申辦項

目，佐以引導說

明，標示各項申

辦 案 件 聯 絡 窗

口 、 作 業 流 程

等，以利民眾方

便使用。 

各課室 

2. 檢視民眾常用業

務項目，上傳相

關說明及申請表

至 高 雄 市 政 府

「 資 料 開 放 平

台」、「貼心 e 服

務 」 等 資 訊 平

台，方便民眾下

載使用。 

各課室 

(一) 推動跨單位、跨

機關服務流程整

合及政府資訊資

源共用共享，提

供 全程 整合服

務。 

1. 運用市府跨機關

共用資訊平台進

行查證，減量民

眾申辦案件應附

相關證件之必要

性 

業務課室 

2. 推動跨機關、跨

領 域 之 資 源 共

享，例如：非營

利組織、社團資

訊服務共享，提

供 全 程 整 合 服

務。 

業務課室 

3. 設置主題式資訊

整合網頁專區，

方便民眾集中找

尋主題資訊，例

如：污水回饋金

專區、防災業務

專區。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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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要項 執行重點 執行單位 

(二) 關注社經發展新

趨勢，運用創新

策略，持續精進

服務遞送過程及

作法，提升服務

效能。 

1. 主動蒐集本區相

關之市政消息、

輿情報導，掌握

區政脈動及民意

需求，以創新作

為提升本所為民

服務品質。 

秘書室 

2. 鼓勵同仁參與政

府機關舉辦之研

習會，以吸取新

知，提供更優質

之 為 民 服 務 品

質。 

人事室 

四、關懷多元對

象 及城 鄉 差

距，促進社會

資源公平使用 

 

(一) 體認服務對象屬

性差異，對特殊

或弱勢族群提供

適性服務，降低

其取得服務的成

本。 

1. 里幹事利用下里

服務時間，主動

聯繫、通知、訪

視民眾，建構隨

時查報民瘼及基

層 建 設 需 求 機

制，提高服務效

率。 

民政課 

2. 各里里幹事透過

平時里民服務隨

時 了 解 弱 勢 族

群、銀髮族等居

民需求，協助相

關社會福利之申

辦，讓民眾感受

服務零落差。 

民政課 

(二) 搭配複合策略，

延伸服務據點，

提高偏遠或交通

不便地區民眾的

服務可近性。 

主動結合社團、民間

企業及地方公益團體

等，協助機關辦理為

民服務活動，擴散政

府服務訊息。 

業務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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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要項 執行重點 執行單位 

(三) 考量服務對象數

位落差，發展網

路服務或輔以其

他方式，提供可

替代的服務管

道。 

使用多元電子參與管

道如：市長信箱、區

長信箱等，回應民眾

建言與加強和民眾互

動。 

各課室 

 

五、開放政府透

明治理，優化

機關管理創新 

(一) 建構友善安全資

料開放環境，落

實資料公開透

明，便利共享創

新應用。 

 

1. 網站建置「主動

公開資訊專區」，

公開機關基本資

料、核心政策、

執行計畫、服務

措施、為民服務

白皮書及預決算

情 形 等 重 要 資

訊。 

秘書室 

2. 定期由專人維護

網站系統，即時

更新內容資訊。 

秘書室 

3. 網頁版面設置應

符合民眾使用需

求，方便瀏覽、

查詢資料(檢索方

式 包 括 ： 關 鍵

字、全文、站內

等等)及使用網站

服務。 

秘書室 

4. 網站符合「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之要求，並

取得無障礙標章

認證。 

秘書室 

(二) 促進民眾運用實

體或網路等多方

管道參與決策制

定，強化政策溝

通及對話交流。 

提供多元參與管道，

如區長信箱、民眾意

見調查等方式，促進

民眾參與決策制定、

表達需求，以利本所

適時改進服務項目。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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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要項 執行重點 執行單位 

(三) 檢討機關內部作

業，減省不必要

的審核及行政作

業，聚焦核心業

務，推動服務創

新。 

定期檢查或檢討各項

作業流程，減併不要

之程序及申請表單，

提升行政效率並達到

便民服務需求。 

各課室 

六、掌握社經發

展趨勢，專案

規劃前瞻服務 

(一) 主動發掘關鍵議

題，前瞻規劃服

務策略預為因

應。 

因應社會脈動及里民
需求，鼓勵本所同仁
提出有創意之加值服
務，持續精進本所服
務品質。 

各課室 

(二) 善用法規調適、

資通訊技術應用

及流程簡化，擴

大本機關或第一

線機關服務措施

的運作彈性。 

將各項業務作業規範

(包括流程說明、申

請方式等)及常見問

答(FAQ)，登載於本

所網站，民眾可即時

使用手機或電腦瀏覽

及下載。 

各課室 

 

 

 

 

 

(三) 結合跨域整合、

引進民間資源、

社會創新及開放

社群協作等策

略，務實解決服

務或公共問題。 

1. 運用志工服務，

協助辦理機關調

解業務。 

民政課 

 

 

2. 主動結合社團、

民間企業及地方

公益團體等社會

資源，辦理老人

送餐、發放物資

等 關 懷 弱 勢 活

動。 

業務課室 

(四) 權衡服務措施的

必要性，以及投

入成本與產出效

益間的合理性，

重視服務的制度

化及持續性。 

1. 定期檢討各項業

務作業流程，簡

化繁雜及不必要

之程序，妥善運

用人力、物力等

各項資源，降低

行政作業成本，

增加服務便捷性

並 提 升 行 政 效

率。 

各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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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要項 執行重點 執行單位 

2. 鼓勵人員參與各

項研習，吸取新

知，提升專業能

力，持續提供優

質之為民服務品

質。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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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推動及管考 

一、平時查核： 

(一) 本計畫為民服務推動小組成員為各業務單位主管，負

責加強服務品質業務之推動及平時之查核，幕僚作業由

研考人員統籌，各課室同仁應配合協助辦理相關事宜。 

(二) 配合市府為民服務不定期訪查考核，實地瞭解平時執

行情形，並就查核結果未臻完善之處，會請各業務單位

主管妥擬具體改進措施，藉以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二、年度查核： 

(一) 配合市府辦理年度服務品質獎評獎期程，辦理年度績

效審核作業。執行成效列入年度內相關評核之依據以及

列入未來提升服務品質之參考。 

(二) 本計畫由各業務單位主管隨時督導執行情形，並將執

行成效列入年終績效考核或提報考績委員會辦理獎懲事

宜。 

 

陸、其他：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實際需要修正或另行補充規定。 

 


